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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内容概要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ISBN：9787509325629，作者：本社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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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0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法制办、住房城乡建设部负
责人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国务院法制办、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吸收采纳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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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章节摘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
法权益，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
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　　第三条 房屋征收与补偿应当遵循决策
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开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
工作。　　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
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市、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 例的规定和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
责分工，互相配合，保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五条 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
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房屋征收
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
律责任。　　第六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监督。　　国务院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财政、国
土资源、发展改革等有关部门，加强对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工作的指导。　　第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
对违反本条 例规定的行为，都有权向有关人民政府、房屋征收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
有关人民政府、房屋征收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举报应当及时核实、处理。　　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
参与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政府和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监察。　　第二章 征收决定　　
第八条 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征收
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一）国防和外交的需要；　　（二）由政府
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
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
　　（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　　（五）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
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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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精彩短评

1、正版书，印刷清晰，很不错，值得购买。
2、学习法规，长些见识。
3、好东西你看了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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